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35號

上  訴  人  湯振義                     

選任辯護人  葉銘進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易字第55號，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一字第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湯振義有其事實欄所載過失

傷害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犯

過失傷害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

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詞認非可採，

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原判決不採證人簡志豪於案發日(民國107年8月2日)道路交

通事故談話紀錄、108年3月13日之偵訊及111年2月10日(相

隔3年6月)之第一審所為上訴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貨車(下稱上訴人車)與告訴人林純子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告訴人車)於車禍發生時並

無碰撞，告訴人係因其之座車爆胎而驚嚇滑倒之陳述，卻採

信簡志豪同於111年2月10日之第一審審理中所承稱「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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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問：所以當時你並沒

有很清楚到車禍發生的那一瞬間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是否如

此?）嗯，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等語之陳述，一方面

以事發時間已久，說明有利其之證述可信度降低，另又採用

相同時間不利其之證述，且對於簡志豪對其有利之證述何以

不採之理由，未為翔實之論述，自有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

違法。

(二)原審係以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為理由，

認定其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機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然

告訴人於第一審係證述上訴人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

邊」係單指「左手把」而言，且此記憶是在意識清楚之狀況

下所見等情，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則認定2車發生碰

撞之位置係於告訴人機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二證據

就2車之「碰撞點為何」並非一致，原判決同採為依據，自

有理由矛盾之情形。　　

(三)機車之腳踏桿尾端，均是圓鈍且無較為突出之設計，更無尖

銳之處，且腳踏桿之設計，平時係向後緊貼於車身，在使用

時才向前彈出至與車身垂直之位置，實難想像輪胎爆裂之原

因，係該金屬踏板戳碰所致。況告訴人車之腳踏板上放置有

大型物品，該物品之寬度超出機車之左手把，原判決認定2

車發生碰撞並相互推擠、壓迫，而造成上訴人車之車胎側面

在高速轉動過程中，遭位置相應並強力推擠之告訴人車金屬

踏板戳碰，因不堪撕扯及內部高壓而發生爆裂，致告訴人機

車失控，人車倒地滑行之情，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

院自由判斷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

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之證言、證人簡志豪之警詢陳述(其

聽見碰一聲，前方之重機車就滑倒了)，卷附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前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一)、(二)-1、車號000-0000、0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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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採證照片、原審勘驗上訴人座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

像紀錄之勘驗筆錄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之照片、中央警察

大學鑑定書，酌以其他卷內證據資料，詳敘憑為判斷上訴人

於所載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

○○市○○區○○路(平面道路)由西往東方向，行經明鳳五

街路口以西約100公尺，即與中安路循相同走向設置之高架

道路右側下方，距離稍後該高架匝道下行終點匯入平面之接

點前，尚有約數10公尺處之路段時，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

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

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當

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為超越與其同

樣行駛在內線車道之前方另一自小客車，乃向右切入外線車

道，不顧該車道前方亦有機車騎士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正沿著該線車道偏外側位置向前行

駛，並無充足之空間可供緩衝、超越，竟仍貿然加速對該機

車進行超越，既未保持兩車間之安全間隔，猶在尚未完全超

越之情形下，即將車頭向外側偏移、侵入上開機車前方之行

進動線，旋其車身右側即與機車生側撞、擠壓，右後車輪並

在高速轉動中，因輪胎側面觸及機車左側後踏板而不堪戳

碰，瞬問撕裂爆胎；告訴人所駕機車遭此強力頂撞則失控致

人車倒地滑行，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擦挫傷、臉部擦傷、左

側第二到第九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血胸、左側鎖骨骨折及雙手

掌擦傷等傷害，所為應依過失傷害罪論處之理由綦詳。復說

明：(一)依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紀錄之勘驗及密集(連

續)截圖列印照片，上訴人車在同一車道以並行方式超越告

訴人車，並在車身前半方才超過機車前緣，即貿然將車頭向

右偏移、侵入機車前方之之動線之影像紀錄過程，隨即對應

傳出密集相連之兩聲碰撞聲後並伴隨可查見之車身震動，上

訴人車隨即在瞬間將車頭向左側倉促回移擺正，始再向右靠

邊停車等碰撞發生之動態過程及情節，與告訴人所為2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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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碰撞之證述，及警方採證照片亦呈現上訴人車右前車門

2處明顯之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

(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濺留之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猶呈現

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形，均核相符契合。(二)上訴

人車右前車門有2處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

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殘留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呈

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係因於上訴人自小客貨車

超越過程中切向告訴人機車前，因而側撞該機車，造成告訴

人人車失控倒地等情，係透過上開勘驗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

攝得之影像紀錄之筆錄、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等客觀事證之

詳細分析、比對，並密集截圖、全盤檢視所呈現之客觀事

實，而簡志豪所為未見2車碰撞係憑其事發瞬間之倉促見聞

及日後印象而為陳述，其於第一審雖亦陳述「我就聽到

『碰』一聲而已。」然亦陳述「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

去看車子。」等語，而認簡志豪所為聽到碰一聲、未見2車

碰撞之陳述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所為論斷說明，核無

違背經驗與論理等證據法則，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

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告訴人於第一審證述上訴

人車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之左手把，與中央警察大學

之鑑定所認2車碰撞位置係告訴人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

端」，而有碰撞點非全一致之情形，然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

腳踏桿尾端同屬機車左邊之外凸構件，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若

由左側切入告訴人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而生小客貨車車身

右側側撞機車左側，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2處外

凸構件均同時碰觸之可能，而機車之左手把係由駕駛人掌

控，於碰撞時立即知覺，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則位於駕駛人之

左後方，於碰撞時不易知覺，是原判決依憑告訴人之證述與

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認定上訴人車之車身右側與告訴

人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矛盾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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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

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駁或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枝節事項，

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

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慈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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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35號
上  訴  人  湯振義                     
選任辯護人  葉銘進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易字第55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一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湯振義有其事實欄所載過失傷害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犯過失傷害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詞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原判決不採證人簡志豪於案發日(民國107年8月2日)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108年3月13日之偵訊及111年2月10日(相隔3年6月)之第一審所為上訴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上訴人車)與告訴人林純子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告訴人車)於車禍發生時並無碰撞，告訴人係因其之座車爆胎而驚嚇滑倒之陳述，卻採信簡志豪同於111年2月10日之第一審審理中所承稱「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問：所以當時你並沒有很清楚到車禍發生的那一瞬間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是否如此?）嗯，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等語之陳述，一方面以事發時間已久，說明有利其之證述可信度降低，另又採用相同時間不利其之證述，且對於簡志豪對其有利之證述何以不採之理由，未為翔實之論述，自有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二)原審係以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為理由，認定其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機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然告訴人於第一審係證述上訴人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係單指「左手把」而言，且此記憶是在意識清楚之狀況下所見等情，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則認定2車發生碰撞之位置係於告訴人機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二證據就2車之「碰撞點為何」並非一致，原判決同採為依據，自有理由矛盾之情形。　　
(三)機車之腳踏桿尾端，均是圓鈍且無較為突出之設計，更無尖銳之處，且腳踏桿之設計，平時係向後緊貼於車身，在使用時才向前彈出至與車身垂直之位置，實難想像輪胎爆裂之原因，係該金屬踏板戳碰所致。況告訴人車之腳踏板上放置有大型物品，該物品之寬度超出機車之左手把，原判決認定2車發生碰撞並相互推擠、壓迫，而造成上訴人車之車胎側面在高速轉動過程中，遭位置相應並強力推擠之告訴人車金屬踏板戳碰，因不堪撕扯及內部高壓而發生爆裂，致告訴人機車失控，人車倒地滑行之情，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之證言、證人簡志豪之警詢陳述(其聽見碰一聲，前方之重機車就滑倒了)，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車號000-0000、0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採證照片、原審勘驗上訴人座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像紀錄之勘驗筆錄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之照片、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酌以其他卷內證據資料，詳敘憑為判斷上訴人於所載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市○○區○○路(平面道路)由西往東方向，行經明鳳五街路口以西約100公尺，即與中安路循相同走向設置之高架道路右側下方，距離稍後該高架匝道下行終點匯入平面之接點前，尚有約數10公尺處之路段時，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為超越與其同樣行駛在內線車道之前方另一自小客車，乃向右切入外線車道，不顧該車道前方亦有機車騎士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正沿著該線車道偏外側位置向前行駛，並無充足之空間可供緩衝、超越，竟仍貿然加速對該機車進行超越，既未保持兩車間之安全間隔，猶在尚未完全超越之情形下，即將車頭向外側偏移、侵入上開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旋其車身右側即與機車生側撞、擠壓，右後車輪並在高速轉動中，因輪胎側面觸及機車左側後踏板而不堪戳碰，瞬問撕裂爆胎；告訴人所駕機車遭此強力頂撞則失控致人車倒地滑行，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擦挫傷、臉部擦傷、左側第二到第九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血胸、左側鎖骨骨折及雙手掌擦傷等傷害，所為應依過失傷害罪論處之理由綦詳。復說明：(一)依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紀錄之勘驗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照片，上訴人車在同一車道以並行方式超越告訴人車，並在車身前半方才超過機車前緣，即貿然將車頭向右偏移、侵入機車前方之之動線之影像紀錄過程，隨即對應傳出密集相連之兩聲碰撞聲後並伴隨可查見之車身震動，上訴人車隨即在瞬間將車頭向左側倉促回移擺正，始再向右靠邊停車等碰撞發生之動態過程及情節，與告訴人所為2人車確有碰撞之證述，及警方採證照片亦呈現上訴人車右前車門2處明顯之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濺留之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猶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形，均核相符契合。(二)上訴人車右前車門有2處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殘留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係因於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超越過程中切向告訴人機車前，因而側撞該機車，造成告訴人人車失控倒地等情，係透過上開勘驗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像紀錄之筆錄、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等客觀事證之詳細分析、比對，並密集截圖、全盤檢視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而簡志豪所為未見2車碰撞係憑其事發瞬間之倉促見聞及日後印象而為陳述，其於第一審雖亦陳述「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然亦陳述「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等語，而認簡志豪所為聽到碰一聲、未見2車碰撞之陳述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所為論斷說明，核無違背經驗與論理等證據法則，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告訴人於第一審證述上訴人車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之左手把，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所認2車碰撞位置係告訴人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而有碰撞點非全一致之情形，然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同屬機車左邊之外凸構件，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若由左側切入告訴人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而生小客貨車車身右側側撞機車左側，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2處外凸構件均同時碰觸之可能，而機車之左手把係由駕駛人掌控，於碰撞時立即知覺，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則位於駕駛人之左後方，於碰撞時不易知覺，是原判決依憑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認定上訴人車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矛盾之情形。
五、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駁或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慈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35號
上  訴  人  湯振義                     
選任辯護人  葉銘進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易字第55號，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一字第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湯振義有其事實欄所載過失
    傷害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犯
    過失傷害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
    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詞認非可採，
    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原判決不採證人簡志豪於案發日(民國107年8月2日)道路交
    通事故談話紀錄、108年3月13日之偵訊及111年2月10日(相
    隔3年6月)之第一審所為上訴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貨車(下稱上訴人車)與告訴人林純子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告訴人車)於車禍發生時並
    無碰撞，告訴人係因其之座車爆胎而驚嚇滑倒之陳述，卻採
    信簡志豪同於111年2月10日之第一審審理中所承稱「那時候
    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問：所以當時你並沒
    有很清楚到車禍發生的那一瞬間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是否如
    此?）嗯，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等語之陳述，一方面以
    事發時間已久，說明有利其之證述可信度降低，另又採用相
    同時間不利其之證述，且對於簡志豪對其有利之證述何以不
    採之理由，未為翔實之論述，自有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
    法。
(二)原審係以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為理由，
    認定其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機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然
    告訴人於第一審係證述上訴人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
    」係單指「左手把」而言，且此記憶是在意識清楚之狀況下
    所見等情，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則認定2車發生碰撞
    之位置係於告訴人機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二證據就
    2車之「碰撞點為何」並非一致，原判決同採為依據，自有
    理由矛盾之情形。　　
(三)機車之腳踏桿尾端，均是圓鈍且無較為突出之設計，更無尖
    銳之處，且腳踏桿之設計，平時係向後緊貼於車身，在使用
    時才向前彈出至與車身垂直之位置，實難想像輪胎爆裂之原
    因，係該金屬踏板戳碰所致。況告訴人車之腳踏板上放置有
    大型物品，該物品之寬度超出機車之左手把，原判決認定2
    車發生碰撞並相互推擠、壓迫，而造成上訴人車之車胎側面
    在高速轉動過程中，遭位置相應並強力推擠之告訴人車金屬
    踏板戳碰，因不堪撕扯及內部高壓而發生爆裂，致告訴人機
    車失控，人車倒地滑行之情，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
    院自由判斷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
    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之證言、證人簡志豪之警詢陳述(其
    聽見碰一聲，前方之重機車就滑倒了)，卷附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前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一)、(二)-1、車號000-0000、0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採證照片、原審勘驗上訴人座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
    像紀錄之勘驗筆錄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之照片、中央警察
    大學鑑定書，酌以其他卷內證據資料，詳敘憑為判斷上訴人
    於所載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
    ○○市○○區○○路(平面道路)由西往東方向，行經明鳳五街路口
    以西約100公尺，即與中安路循相同走向設置之高架道路右
    側下方，距離稍後該高架匝道下行終點匯入平面之接點前，
    尚有約數10公尺處之路段時，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
    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
    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當時情形，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為超越與其同樣行駛在
    內線車道之前方另一自小客車，乃向右切入外線車道，不顧
    該車道前方亦有機車騎士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正沿著該線車道偏外側位置向前行駛，並無充
    足之空間可供緩衝、超越，竟仍貿然加速對該機車進行超越
    ，既未保持兩車間之安全間隔，猶在尚未完全超越之情形下
    ，即將車頭向外側偏移、侵入上開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旋
    其車身右側即與機車生側撞、擠壓，右後車輪並在高速轉動
    中，因輪胎側面觸及機車左側後踏板而不堪戳碰，瞬問撕裂
    爆胎；告訴人所駕機車遭此強力頂撞則失控致人車倒地滑行
    ，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擦挫傷、臉部擦傷、左側第二到第九
    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血胸、左側鎖骨骨折及雙手掌擦傷等傷害
    ，所為應依過失傷害罪論處之理由綦詳。復說明：(一)依上
    訴人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紀錄之勘驗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照
    片，上訴人車在同一車道以並行方式超越告訴人車，並在車
    身前半方才超過機車前緣，即貿然將車頭向右偏移、侵入機
    車前方之之動線之影像紀錄過程，隨即對應傳出密集相連之
    兩聲碰撞聲後並伴隨可查見之車身震動，上訴人車隨即在瞬
    間將車頭向左側倉促回移擺正，始再向右靠邊停車等碰撞發
    生之動態過程及情節，與告訴人所為2人車確有碰撞之證述
    ，及警方採證照片亦呈現上訴人車右前車門2處明顯之鈑金
    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
    熱濺留之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猶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
    胎洩氣等情形，均核相符契合。(二)上訴人車右前車門有2
    處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
    刮擦生熱殘留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
    爆胎洩氣等情，係因於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超越過程中切向告
    訴人機車前，因而側撞該機車，造成告訴人人車失控倒地等
    情，係透過上開勘驗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像紀錄之
    筆錄、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等客觀事證之詳細分析、比對，
    並密集截圖、全盤檢視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而簡志豪所為未
    見2車碰撞係憑其事發瞬間之倉促見聞及日後印象而為陳述
    ，其於第一審雖亦陳述「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然亦陳
    述「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等語，而認簡
    志豪所為聽到碰一聲、未見2車碰撞之陳述不足為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所為論斷說明，核無違背經驗與論理等證據法則
    ，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
    法。至告訴人於第一審證述上訴人車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
    左邊之左手把，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所認2車碰撞位置係
    告訴人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而有碰撞點非全一致之
    情形，然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同屬機車左邊之外
    凸構件，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若由左側切入告訴人機車前方之
    行進動線，而生小客貨車車身右側側撞機車左側，機車左手
    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2處外凸構件均同時碰觸之可能，而
    機車之左手把係由駕駛人掌控，於碰撞時立即知覺，左後座
    腳踏桿尾端則位於駕駛人之左後方，於碰撞時不易知覺，是
    原判決依憑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認定
    上訴人車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並
    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矛盾之情形。
五、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
    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駁或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枝節事項，
    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
    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慈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735號
上  訴  人  湯振義                     
選任辯護人  葉銘進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易字第55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一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湯振義有其事實欄所載過失傷害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犯過失傷害罪刑，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詞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
(一)原判決不採證人簡志豪於案發日(民國107年8月2日)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108年3月13日之偵訊及111年2月10日(相隔3年6月)之第一審所為上訴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上訴人車)與告訴人林純子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告訴人車)於車禍發生時並無碰撞，告訴人係因其之座車爆胎而驚嚇滑倒之陳述，卻採信簡志豪同於111年2月10日之第一審審理中所承稱「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問：所以當時你並沒有很清楚到車禍發生的那一瞬間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是否如此?）嗯，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等語之陳述，一方面以事發時間已久，說明有利其之證述可信度降低，另又採用相同時間不利其之證述，且對於簡志豪對其有利之證述何以不採之理由，未為翔實之論述，自有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二)原審係以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為理由，認定其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機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然告訴人於第一審係證述上訴人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係單指「左手把」而言，且此記憶是在意識清楚之狀況下所見等情，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則認定2車發生碰撞之位置係於告訴人機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二證據就2車之「碰撞點為何」並非一致，原判決同採為依據，自有理由矛盾之情形。　　
(三)機車之腳踏桿尾端，均是圓鈍且無較為突出之設計，更無尖銳之處，且腳踏桿之設計，平時係向後緊貼於車身，在使用時才向前彈出至與車身垂直之位置，實難想像輪胎爆裂之原因，係該金屬踏板戳碰所致。況告訴人車之腳踏板上放置有大型物品，該物品之寬度超出機車之左手把，原判決認定2車發生碰撞並相互推擠、壓迫，而造成上訴人車之車胎側面在高速轉動過程中，遭位置相應並強力推擠之告訴人車金屬踏板戳碰，因不堪撕扯及內部高壓而發生爆裂，致告訴人機車失控，人車倒地滑行之情，與經驗法則相違等語。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告訴人之證言、證人簡志豪之警詢陳述(其聽見碰一聲，前方之重機車就滑倒了)，卷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車號000-0000、000-0000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採證照片、原審勘驗上訴人座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像紀錄之勘驗筆錄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之照片、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酌以其他卷內證據資料，詳敘憑為判斷上訴人於所載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市○○區○○路(平面道路)由西往東方向，行經明鳳五街路口以西約100公尺，即與中安路循相同走向設置之高架道路右側下方，距離稍後該高架匝道下行終點匯入平面之接點前，尚有約數10公尺處之路段時，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為超越與其同樣行駛在內線車道之前方另一自小客車，乃向右切入外線車道，不顧該車道前方亦有機車騎士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正沿著該線車道偏外側位置向前行駛，並無充足之空間可供緩衝、超越，竟仍貿然加速對該機車進行超越，既未保持兩車間之安全間隔，猶在尚未完全超越之情形下，即將車頭向外側偏移、侵入上開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旋其車身右側即與機車生側撞、擠壓，右後車輪並在高速轉動中，因輪胎側面觸及機車左側後踏板而不堪戳碰，瞬問撕裂爆胎；告訴人所駕機車遭此強力頂撞則失控致人車倒地滑行，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擦挫傷、臉部擦傷、左側第二到第九肋骨骨折併左側氣血胸、左側鎖骨骨折及雙手掌擦傷等傷害，所為應依過失傷害罪論處之理由綦詳。復說明：(一)依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紀錄之勘驗及密集(連續)截圖列印照片，上訴人車在同一車道以並行方式超越告訴人車，並在車身前半方才超過機車前緣，即貿然將車頭向右偏移、侵入機車前方之之動線之影像紀錄過程，隨即對應傳出密集相連之兩聲碰撞聲後並伴隨可查見之車身震動，上訴人車隨即在瞬間將車頭向左側倉促回移擺正，始再向右靠邊停車等碰撞發生之動態過程及情節，與告訴人所為2人車確有碰撞之證述，及警方採證照片亦呈現上訴人車右前車門2處明顯之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濺留之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猶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形，均核相符契合。(二)上訴人車右前車門有2處鈑金凹損、右後車門遺留長約20公分受黑色橡(塑)膠物品刮擦生熱殘留痕跡、右後車輪輪胎側面呈現大幅撕裂而嚴重爆胎洩氣等情，係因於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超越過程中切向告訴人機車前，因而側撞該機車，造成告訴人人車失控倒地等情，係透過上開勘驗上訴人車行車紀錄器攝得之影像紀錄之筆錄、中央警察大學鑑定書等客觀事證之詳細分析、比對，並密集截圖、全盤檢視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而簡志豪所為未見2車碰撞係憑其事發瞬間之倉促見聞及日後印象而為陳述，其於第一審雖亦陳述「我就聽到『碰』一聲而已。」然亦陳述「那時候我在看路，怎麼可能去看車子。」等語，而認簡志豪所為聽到碰一聲、未見2車碰撞之陳述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所為論斷說明，核無違背經驗與論理等證據法則，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至告訴人於第一審證述上訴人車之右後車門撞到告訴人左邊之左手把，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所認2車碰撞位置係告訴人車之「左後座腳踏桿尾端」，而有碰撞點非全一致之情形，然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同屬機車左邊之外凸構件，上訴人自小客貨車若由左側切入告訴人機車前方之行進動線，而生小客貨車車身右側側撞機車左側，機車左手把與左後座腳踏桿尾端2處外凸構件均同時碰觸之可能，而機車之左手把係由駕駛人掌控，於碰撞時立即知覺，左後座腳踏桿尾端則位於駕駛人之左後方，於碰撞時不易知覺，是原判決依憑告訴人之證述與中央警察大學之鑑定結果，認定上訴人車之車身右側與告訴人車發生側撞、擠壓之事實，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矛盾之情形。
五、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駁或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慈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